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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事项清理表
填报单位（名称加盖公章）： 保山市应急管理局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0年4月10日
	总计
	分类统计
	序号
	证明事项内容
	依据

	9月30日前实施的证明事项共16 项
	依法实施

16项
	1
	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或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（因特殊情况
不能办理工伤保险的，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）
	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》(云政发 〔２０１８〕２３号)

	
	
	2
	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划和布局的证明材料复制件
	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(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7号)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》(云政发 〔２０１８〕２３号)

	
	
	3
	工商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（复印件）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4
	采矿许可证复印件
	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版）

	
	
	5
	安全评价报告
	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6
	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
	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）

	
	
	7
	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
	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）

	
	
	8
	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
	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9
	《坑探工程安全专篇》
	《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5号）

	
	
	10
	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证明材料
	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(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)等部门规章

	
	
	11
	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（复制件）；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12
	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13
	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或备案证明复制件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14
	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有关证明材料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15
	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16
	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仅依据上级文件实施0项
	1
	
	无

	
	
	2
	
	无

	
	
	3
	
	无

	
	
	…
	
	无

	
	自行设定实施 0项
	1
	
	无

	
	
	…
	
	无

	
	无依据实施0 项
	1
	
	无

	
	
	2
	
	无

	
	
	3
	
	无

	公告清单继续实施共9 项
	依法继续
实施 9 项
	1
	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或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（因特殊情况
不能办理工伤保险的，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）
	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》(云政发 〔２０１８〕２３号)

	
	
	2
	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划和布局的证明材料复制件
	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(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7号)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》(云政发 〔２０１８〕２３号)

	
	
	3
	工商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（复印件）
	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4
	采矿许可证复印件
	《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版）

	
	
	5
	安全评价报告
	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6
	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
	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）

	
	
	7
	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
	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）

	
	
	8
	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
	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）等部门规章

	
	
	9
	《坑探工程安全专篇》
	《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5号）

	
	仅依据上级文件继续实施
 0 项
	1
	
	

	
	
	2
	
	

	
	
	3
	
	

	
	
	…
	
	

	不再继续实施或建议取消实施统计

	公告清单取消实施的证明事项共6项
	序号
	取消证明事项的内容
	取消依据

	
	1
	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证明材料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告》（2018年第12号及2019年第11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保留证明材料清单的决定》（〔2018〕23号）

	
	2
	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（复制件）；
	同上

	
	3
	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
	同上

	
	4
	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或备案证明复制件
	同上

	
	5
	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
	同上

	
	6
	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
	同上

	建议上级取消证明事项共
 0项
	序号
	建议取消证明事项的内容
	提出建议的文号

	
	1
	无
	无

	
	2
	
	

	
	3
	
	


填报人： 于相州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212811

	



	



